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政府

“骏马添新驾·双礼启丰年”汽车促消费

活动公告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提振消费稳定增长的决策部署，进一步激发我区汽车消费市场潜力，推动消费提质升级，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“骏马添新驾·双礼启丰年”购车送购物卡促消费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

骏马添新驾·双礼启丰年

二、活动时间

活动自2026年2月8日起正式启动，先到先得、补完为止。

三、参与对象与条件

1. 参与企业：全区范围内信用良好、守法经营的汽车销售企业（4S店），以及大型商超、商业综合体的预付卡发卡机构，均可自愿报名参与。

2. 受益消费者：活动期间，在甘州区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7座以下（含7座）家庭乘用车（燃油类或新能源类），并完成车辆注册登记的个人消费者。

3.参与企业报名时间：有意向参与活动的企业，请于2026年2月5日至2月7日期间完成报名。
四、补贴政策
本次促消费活动，区财政共投入资金200万元，采取“购车送购物卡”方式，对符合条件的消费者予以补贴。活动期间，在所有报名参与活动的汽车企业购买家庭乘用汽车的消费者，分别给予1000－3000元的购物卡补贴，其中：购车发票金额（价税合计）在5万元（含）至10万元的，每辆车赠送面值1000元的购物卡；购车发票金额（价税合计）在10万元（含）至20万元的，每辆车赠送面值2000元的购物卡；购车发票金额（价税合计）在2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每辆车赠送面值3000元的购物卡。

五、购物卡使用说明

 1. 本次发放的购物卡可在所有报名参与活动的商超、商户内，用于购买各类商品。

2. 购物卡不兑现、不找零，有效使用期至2026年12月31日。

六、补贴领取

领取地点：张掖市甘州区商务局（甘州区滨河新区中央商务区区政府主楼14楼1540办公室）

领取材料：持个人居民身份证、购车发票、完税证明（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免税证明）、车辆登记证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
领取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，每天上午8：30－12：00；下午14：30－17：30

联系人：贾莉芝    联系电话：0936--8215059
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甘州区商务局所有。
